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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依據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

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二、成績評量基本規定

組成學生成績評量委員會，訂定學校實施評量之規範。

成績評量時機分為「平時評量」(50%)和「定期評量」
(50%)，其中定期評量每學期二至三次。

學生日常生活表現紀錄，應分別依行為事實記錄
之，並酌予提供具體建議，不作綜合性評價及等
第轉換。

辦理定期評量時，因故請假缺考者，應於該學期
結束前補考；但無故缺考者，不得補考，其缺考
學習領域成績以零分計算。



二、成績評量基本規定
定期評量補考時應另行命題，其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1.因公、喪、產假或不可抗力事由請假缺考者，按實得

分數計算。

2.因事、病假缺考者，其補考成績在60分以下者，依實

得分數計算；超過60分者，超過部分之分數以80%計

算。但有特殊理由經學校核准者，不在此限。

學生成績評量紀錄，每學期至少應書面通知家長及學生

一次，其次數、方式及內容，由各校自行訂之。



三、評量正常化

推廣多元評量，落實紙筆測驗

使用頻率最小化之原則。

成績評量不得於課間或中午休

息時間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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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量正常化

不得採用廠商出版之試卷，若參
考其他命題（含習作）應進行轉
化，不宜原文照錄。

教師實施多元評量、定期評量等
應落實審題機制與迴避原則，確
實掌握評量之品質。

落實試題保密、安全控管與迴避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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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量正常化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9條
第2項規定─

學校得公告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但不得公
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

學校可公告說明分數分布情形，學生即可瞭解自
我表現在所有學生中的相對位置，避免因公布全
班排名造成惡性競爭，斲喪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
，亦可避免以學科成績作為學習狀況之唯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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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量正常化
透過分數組距，即可瞭解學生學習情況。

倘若學生家長欲掌握其子女之學習成效，需

透過個人資訊申請方式申請取得其子女之相

關資訊，其申請所需檢附資料，由各校自行

訂定之。(符合簡化便民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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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組距 人數

90-99分 3人

80-89分 12人

70-79分 10人

60-69分 5人

未達60分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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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量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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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錯誤態樣 建議作法

各校成績評量作
業要點訂定

內容的主語仍為教育局的角度，
而非學校端的角度敘述。

應確實組成學
生成績評量委
員會，因校制
宜訂定學校實
施評量之規範。

以定期成績給予
獎勵

甲校：各班依人數比例，班級人
數5人已內取前1名，……依評量
後總分高低依序取之。
乙校：
1.定期成績考查之採計科目為國
語、數學、社會及自然。
2.獎勵原則：各科成績經加權後
之總和，如為各班前三名者，核
予獎狀。

建議各校若要
表揚學習進步
學生，應結合
平時評量與定
期評量成績採
計，擇優表揚。

成績單呈現方式 發給學生個別成績單上載明個人
班排或校排名。

個人成績單亦
不可呈現個人
之班排或校排
名。



四、畢業條件

101年8月1日以前入學之學生適用：

有三大學習領域以上畢業總成績達丙等以上，或有

三大學習領域以上應屆畢業當學期成績達丙等以

上，且日常生活表現良好，並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發給畢業證書；不符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書。

101年8月1日以後入學之學生適用：

1.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

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銷後，

未滿三大過。

2.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其各學習領

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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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警、輔導措施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10

條規定─

學校應結合教務、學務、輔導相關處室及家長

資源，確實掌握學生學習狀況，對學習表現欠

佳學生，應訂定並落實預警、輔導措施。

學生學習過程中各學習領域之成績評量結果未

達及格基準者，學校應實施補救教學及相關補

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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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警、輔導措施
透過校務會議、教師會議、全校集會、班親
會，並用家庭聯絡簿或通知單等方式，向教
師、學生及家長宣導有關畢業證書核發條
件等相關規定。

 學校成績評量制度及畢業標準等相關規定
可印製於學生手冊、班親會資料並公告於學
校網站。

每學期結束時將學生學習領域及日常生活表
現之成績評量紀錄及具體建議印製通知單，
通知可能無法達到畢業條件之學生家長，提
醒其注意子女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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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警、輔導措施

期初 期中 期末

每學年第一學期開
學，學校應就學生
該學習階段已經完
成之所有學習年段
之學習領域平均未
達四領域及格者，
以書面方式通知其
家長（監護人），
進行學生畢業資格
之預警。

請各任課教師檢視
當學期成績有不及
格之虞的學生，對
於學習有困難之學
生進行及時補救教
學，亦可結合5月
份篩選測驗了解學
生實際程度，不及
格者入班授輔。

學校教務處應將前
一學期各學習領域
不及格之學生名單，
以不公開之方式通
知導師及學生家長，
俾利補救教學或相
關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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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警通知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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